

青足管字[2012]2号                签发人： 王  斌

关于举办2012年青岛“恒泰房地产”
足协杯赛的通知

各参赛俱乐部（球队）：

为进一步丰富岛城足球爱好者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广大群众参与足球运动的热情，青岛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定于2月4日—3月18日举办2012年青岛“恒泰房地产”足协杯赛，参赛队伍为24支，望各参赛俱乐部（球队）积极报名参加比赛。
附件：
1、报名表
2、竞赛规程

二○一二年一月五日

2012年青岛“恒泰房地产”足协杯赛报名表（范本）
	俱乐部名称：青岛xxx足球俱乐部

	领 队：XXX                主教练： XXX              助理教练：XXX

	球衣颜色:/ 红  / 红  / 红   （主 场）      （客 场）/ 蓝  /  蓝 /蓝

	序 号
	姓 名
	号 码
	出生日期
	场上位置
	参赛证号

	01
	XXX
	2
	1982-3-12
	前锋
	MQ2132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012年青岛“恒泰房地产”足协杯赛竞赛规程
第1章 主办和管理

第一条  足协杯赛名称、参赛队数
一、青岛足协杯赛全称为：青岛市足球协会足协杯赛。
二、青岛足协杯赛是青岛市内最高水平的赛会制比赛，共24支队伍参加比赛。

第二条  足协杯赛的主办和管理
青岛足协杯赛由青岛市足球协会主办，青岛恒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办，2012年足协杯赛由青岛城市联赛委员会代为组织和管理。

第二章  参赛资格、报名、比赛时间、地点

第三条    每队限报领队１人、主教练1人，助理教练员2人、运动员25人（2011年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的职业球员禁止报名参赛）。其中，每队允许报三名外籍运动员（须有暂住证），可同时上场比赛。

第四条    在青岛市足球协会注册，拥有一支成年足球队并常年坚持训练及比赛的业余足球俱乐部、业余足球队，均可参加青岛足协杯赛比赛。

第五条    参赛各队定于2012年1月11日前，将报名表（必须详细填写报名表内所有内容，内容填写不完整将不予以报名）发至联系人邮箱并备注参赛俱乐部（球队）名称。抽签仪式定于2012年1月12日中午12:30在体育之家大酒店五楼会议室举行。

联系人电话：82885106

联系人邮箱：qdfaliulin@163.com
第六条    每队报名时必须交纳纪律保证金人民币3000元，全部比赛结束后，根据实际支付情况，保证金的余额或全部返还相关球队。报名时须上交全队保险、运动员个人一寸免冠照片一张、运动员身份证复印件一张。

第七条    2012年2月4日（正月十三）开始。 

第三章  竞赛及决定名次办法
第八条    2012年足协杯赛采取抽签分组交叉淘汰的比赛办法。

第九条    2011年青岛足协杯赛的前六名队伍作为种子队，剩余队伍以报名时间先后排列其后。

第十条  如有球队因承担重要任务或遇到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导致不能参赛，组委会有权对赛程做出更改。

第十一条  小组赛中每队胜一场得３分，平一场得１分，负一场得０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小组赛前两名出线进入淘汰赛），在小组赛中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以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1、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2、 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3、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中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 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中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 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

凡在淘汰赛比赛中两队在规定时间内踢成平局，则直接采用互踢球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
第4章 奖励

第十二条   奖励

一、第一名：获得冠军杯一座。

二、第二名：获得奖牌一面。

三、第三名：获得奖牌一面。

四、第四名：获得奖牌一面。

五、评选公平竞赛奖二个，授予奖牌。

六、评选优秀裁判员二名，授予奖牌。
第五章  规则与规定

第十三条    竞赛规则与有关规定

一、执行国际足联最新版本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或亚洲足联的要求，制定的其他规定。
三、执行青岛市足球协会制定的《青岛市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四条    各队必须备有深、浅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服装颜色、号码必须填写在正式报名单内。
第十五条    比赛采用十一人制，比赛时间为每半场45分钟，半场休息10分钟，每场比赛可替换5人，替换下场的队员不得再上场比赛。
第十六条    上场比赛队员可穿固钉、多钉、皮质足球鞋并必须佩戴护腿板。

第十七条    运动员累计被出示两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被出示一张红牌自动停赛一场，追加处罚除外；红黄牌处罚：每张黄牌扣除保证金50元，每张红牌扣除保证金100元。

第十八条    比赛开始前各队必须将全队参赛许可证交裁判员检查，没有参赛许可证的球员一律不准上场参加比赛。
第十九条   比赛期间，凡球队替补席管理混乱并出现指责、谩骂当值裁判员及对手球队等不当行为的，对违反替补席管理规定，未经裁判员允许，擅自进入比赛场地违规行为的，根据赛后比赛监督及裁判员报告，将从该球队比赛保证金中扣除500元。
如有与球队相关的人员以不当行为扰乱比赛的正常秩序，经比赛监督及裁判员核实认定后，将给予相关球队处罚。
第二十条   若比赛不能如期进行，由大会竞赛处统一安排。

第二十一条   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各参赛队必须与青岛市足球协会签订比赛承诺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遵守承诺书中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比赛弃权与罢赛

1、 有未报名、或未通过资格审查、或未获得《注册参赛资格证》、或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代表该队参加了比赛。此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2、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球队属比赛罢赛：

（1） 并非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且未获得城市联赛委员会批准，未参加赛程规定的比赛；

（2） 拒绝按照城市联赛委员会的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3） 拒绝按照裁判员的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

（4） 中途退出比赛。

3、 对弃权和罢赛球队的处理：

（1） 一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另一方球队以３：０获胜，如果比赛的实际比分超过３：０，则以当时的实际结果为准；

（2） 双方球队比赛弃权或罢赛，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计0分；

（3） 弃权的球队，将从该球队比赛保证金中扣除500元，并取消比赛公平竞赛奖评选资格。

（4） 罢赛的球队，将扣除其全部比赛保证金，并取消该球队继续参赛的资格及比赛公平竞赛奖评选资格。

第六章  比赛监督、裁判员

第二十三条   比赛监督

比赛监督由青岛市足球协会竞赛部派遣，代表青岛市足球协会按照《比赛监督管理办法》指导、协调赛场工作，对比赛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和评定，向青岛市足球协会负责。

第二十四条   裁判员

一、裁判员、助理裁判员、第四官员由青岛市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选派。

二、裁判员参加足协杯赛工作，必须遵守青岛市足球协会的各项规定。

第七章  纪律与诉讼

第二十五条   纪律委员会

    比赛中的违纪行为和事件，由青岛市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依照《青岛市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负责处理。

第二十六条   诉讼委员会

比赛中的诉讼案件，由青岛市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程由青岛市足球协会解释，未尽事宜由青岛市足球协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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